
1援 新《企业所得税法》缩小了“视同销售”的范围。新《企

业所得税法》对于货物在统一法人实体内部之间的转移，比如

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分公司、非生产性机构等不再作为

视同销售处理。该政策调整是因原税法是以独立经济核算的

单位作为纳税人的，不具有法人地位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

分公司等也要独立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新《企业所得税

法》采用的是法人所得税模式，因而缩小了视同销售的范

围，对于货物在统一法人实体内部之间的转移，如用于在建工

程、管理部门、分公司等不再作为视同销售处理。新《企业所得

税法》同时明确，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利润分配的，同样应

当视同销售。鉴于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和提供劳务的情况

比较复杂，有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不宜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

和提供劳务，即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规定了除外条款：授权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对上述行为中不宜视同销售货物、转

让财产和提供劳务的情形作特别规定。

2援 新《企业所得税法》拓宽了“视同销售”的适用对象。原

税法规定：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

门、非生产性机构、捐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等

方面时，应视同对外销售处理。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

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

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视同销售与原税法规定的按“销售和购买两笔业务

处理”是一脉相承。“货物、财产、劳务”中，货物应当包括自己

生产（开发）的产品和外购的以及接受捐赠的商品；财产有外

购的财产，也有企业生产的产品转作财产以及接受捐赠的财

产；劳务是纳税人自身提供的劳务。所以，新《企业所得税法》

视同销售的适用范围相比原税法要宽泛一些，并不局限于企

业“自己生产的产品”。

3援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视同销售”计税价格确定的唯

一性。由于视同销售并非是以货币进行交易，原税法规定：视

同销售的计税价格应参照同期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没有参

照价格的，应按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法确定组成计税价格。而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货物、财产和劳务没有以货币进行

计价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定其收入，依法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所称公允价值，是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价值。与原有的

“参照同期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的规定如出一辙，但新《企业

所得税法》只是规定按公允价值确定计税价格。茵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附录中指出，长期借款是

指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上

（不含一年）的各项借款。长

期借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的

购建、改扩建工程、大修理工

程、对外投资以及保持企业

长期的经营能力等方面。“长

期借款”科目可按贷款单位

和贷款种类，分别“本金”、

“利息调整”等科目进行明细

核算。长期借款的利息支付

方式一般有分次付息与到期

一次付息两种，本文分别阐

述了不同情况下的具体核算

方法。

1. 实际利率与合同利

率差异较小的情况。实际利

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的情

况下，通常可以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费用。当企业借入

长期借款时，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

“长期借款———本金”科目；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借款本金和合

同利率计算确定的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借记“在建工程”、

“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研发支出”等科目，贷记“应付利

息”科目。

2. 实际利率和合同利率差异较大的情况。实际利率和合

同利率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当企业借入长期借款时，应按实际

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长期借款———本金”

科目，两者的差额记入“长期借款———利息调整”科目；在资产

负债表日，按借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长期借款

的利息费用，借记“在建工程”、“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研

发支出”等科目，按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应付未付利息，贷记“应

付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长期借款———利息调

整”科目。

3.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对于以上两种情况的

长期借款的会计核算，是针对长期借款利息费用的支付采用

分期付息方式。而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中，并没有

对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的利息核算方法进行规范。

同时应用指南附录中“应付利息”科目也规定了它的核算范

围，即“应付利息”用于核算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利息，

包括吸收存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款、企业债券等应

支付的利息。

也就是说，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的利息是

不能通过“应付利息”科目进行会计核算的。那么涉及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的利息应通过什么会计科目核算呢？

笔者认为，应该增设“长期借款———应计利息”明细科目进行

反映。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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